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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澎湖縣馬公巿治平路32號
承辦人：吳秀琪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237
傳真：06-9261359
電子信箱：fa22942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200368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公教人員保險（以下簡稱公保）之保險費率，業經考試院

會同行政院釐定並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12年6月7日部退一字第112558078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公保之財務預警及保險費率釐定機制，係依公教人員保

險法（以下簡稱公保法）第5條第2項及第8條規定，由承保

機關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）委託精算機構，至少每3年

辦理1次保險費率精算，每次精算50年；精算時，88年5月

30日以前之保險年資應計給之養老給付金額，不計入保險

費率。上開精算結果有「（一）精算之保險費率與當年保

險費率相差幅度超過正負5%，或（二）增減給付項目、給

付內容或給付標準，致影響保險財務」情形而需調整費率

時，應由銓敘部評估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，報請

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覈實釐定之。

三、次查公保法於112年1月11日修正公布後，適用112年7月1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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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之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

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，且未請領第16條第4項

第3款所定月退休（職、伍）給與，亦未辦理優惠存款者，

依第8條及第48條需按年金給付率1.3%所需費率 (以下稱全

額年金所需費率) 繳納保險費；另依第16條第2項第2款但

書規定，112年7月1日以後初次參加公保者，養老年金給付

年資採計上限提高為40年。據此，上開修正已涉及給付標

準之變動，爰需精算對於保險費率之影響，案經依第8次保

險費率精算之模組精算相關費率，其中與現行公保在保之

被保險人所適用之保險費率相差幅度未達正負5%，爰不予

調整；至於本次公保法112年1月11日修正公布後，新增3種

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態樣，其公保之保險費率，業經

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12年5月31日會銜釐定如下：

(一)具112年6月30日以前公保年資者（養老給付年資上限35

年）之全額年金所需費率為15.64%。

(二)未具112年6月30日以前公保年資者（養老給付年資上限

40年）之全額年金所需費率為16.33%。

(三)未具112年6月30日以前公保年資者（養老給付年資上限

40年）之基本年金所需費率為10.32%。

(四)以上費率之調整自112年7月1日起實施。

正本：澎湖縣政府參議室、澎湖縣政府秘書辦公室、澎湖縣政府民政處、澎湖縣政府財
政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工務處、澎湖縣政府
旅遊處、澎湖縣政府社會處、澎湖縣政府行政處、澎湖縣政府政風處、澎湖縣政
府主計處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、澎湖縣政府消防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澎湖縣
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澎湖縣政府農漁局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稅務局、
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、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、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
澎湖縣立體育場、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、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澎湖縣林務公
園管理所、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湖西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白沙鄉
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西嶼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望安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七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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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馬公市公所、澎湖縣湖西鄉公所、澎湖縣白沙鄉公所、澎
湖縣西嶼鄉公所、澎湖縣望安鄉公所、澎湖縣七美鄉公所、澎湖縣馬公市民代表
會、澎湖縣湖西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白沙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、
澎湖縣望安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七美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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